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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 2020 年度国企改革补贴专项 
（国企职教幼教补贴项目） 

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
 

为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管理，根据《中共无锡市委 无锡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无锡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〉

的通知》、无锡市财政局关于《开展 2021 年无锡市本级绩效

评价和重点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》《无锡市市级专项（项

目）资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着“实事求是、

客观公正、科学合理、绩效导向”的原则，我委对 2020 年度

无锡市国企改革补贴专项（国企职教幼教补贴项目）资金使

用管理及取得的绩效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价，形成本自评报

告。 

一、专项（项目）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专项（项目）背景 

2011 年 4 月，国务院第 152 次常务会议研究贯彻落实

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的《教师法》，提出妥善解决国有企

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，我市进行了全面贯彻落实，

有序推进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专项（项目）依据  

1.国务院国资委 

2011 年 5 月 23 日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国家四部委（国资

委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）联合印发了

《关于妥善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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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国资发分配〔2011〕63 号）。 

2.江苏省国资委 

2011 年 9 月 30 日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省四委厅（省国资

委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）联合

印发了《关于妥善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

的通知》（苏国资〔2011〕88 号）。 

3.无锡市国资委 

2012 年 9 月 10 日，经市政府同意，我市四委局（市国

资委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联

合印发了《关于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的工作

意见》（锡国资委〔2012〕15 号）。 

（三）专项（项目）组织管理 

市国资委发展改革处负责组织监管企业及驻地中央企

业、省属企业开展人员档案清理、人员资格初审等工作，考

核分配处负责项目资金的预算编制、执行和跟踪管理等。 

（四）专项（项目）实施内容 

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，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的

基本养老金加企业统筹外项目补助（含企业年金企业缴费部

分），低于当地政府办同类教育机构同类人员退休金标准的，

其差额部分以加发退休教师生活补贴的形式予以补齐，实际

发放额高于当地政府办同类教育机构同类人员退休金标准

的予以保留。 

（五）专项（项目）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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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，无锡市国企改革补贴专项（国企职教幼教补贴

项目）资金年初预算 1350 万元，年度执行中，调增预算 0

万元，调减预算 0 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为 1350 万元，预算

调整率为 0%。当年实际支出 1218.55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

90.26%。具体详见《无锡市 2020 年度国企改革补贴专项（国

企职教幼教补贴项目）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》（附表 1）。 

2020 年，下达各市（县）、区资金 124.25 万元，各市（县）、

区实际支出 124.25 万元（其中项目资金实际到位 124.25 万

元），累计结余 0 万元，市财政已收回 0 万元，实际滞留资

金 0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为 100%。 

（六）专项（项目）绩效目标 

1. 年初预算绩效目标 

年初国企改革补贴专项总体绩效评价指标为：补助金的

发放率，目标值为 100%。 

年初建仪厂精简职工补助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为：补助金

的发放率，目标值为 100%。 

二、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

（一）绩效评价思路 

根据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时确定的绩效目标，结合专项资

金实际管理使用情况，按照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进行综合打

分和评价分析。 

（二）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

我委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1 年无锡市本级绩效评价和重

点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》（锡财绩〔2021〕3 号）文件精



4 

 

神，切实履行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组织对该专项资金

2020 年度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实施绩效评价，具体绩效评价工

作由负责委财务管理的考核分配处负责。 

（三）评价的过程 

2021 年 5 月，负责专项资金管理的对口处室梳理提供专

项资金自我评价相关资料，然后由委考核分配处财务人员进

行汇总审核并统一进行打分，同步撰写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

告。 

（四）评价指标、权重和标准设计 

国企改革补贴专项总体绩效评价指标只有 1 个，即补助

金的发放率，故该指标的权重为 30 分。 

国企职教幼教补贴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只有 1 个，即补

助金的发放率，故该指标的权重为 30 分。 

三、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

（一）业绩综合情况 

根据《无锡市 2020 年度国企改革补贴专项（国企职教

幼教补贴项目）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》（附表 2）的评分标准

进行逐项评分，国企改革补贴专项（国企职教幼教补贴项目）

综合得分 90 分。 

（二）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 

2020 年该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为补助金的发放率，2020

年的补助金除去世人员由我委发放给各家属外，其余均由社

保基金管理中心代发至符合条件个人账户，补助金发放率

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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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成效 

2020 年 1 月向符合条件的 371 人发放了 2019 年 7 月至

12 月补贴资金 547.18 万元，2020 年 4 月向 9 名去世人员家

属发放补贴资金 8.65 万元，2020 年 7 月向符合条件的 370

人发放了 2020 年 1 月至 6 月补贴资金 538.47 万元，2020 年

11 月拨付江阴、宜兴 2020 年度补贴资金 124.25 万元，做到

资金及时足额发放，保障相关人员享受规定补贴，维护社会

稳定。 

五、主要问题 

国企职教幼教退休教师生活补贴资金数额通过轧差计

算，一方面因每年事业单位及企业退休人员工资均有调整且

调整标准均在当年公布，故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时，难以精

确测算；另一方面，因预算年度实际发放的人数受到新认定、

去世人员人数影响，可能导致项目的预算执行率不及预期。 

六、相关建议 

对于这类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专项资金，建议适当调

低相应项目预算执行率绩效评价指标目标值。 

 

 

附表：1. 无锡市 2020年度国企改革补贴专项（国企职教

幼教补贴项目）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 

2. 无锡市 2020 年度国企改革补贴专项（国企职教

幼教补贴项目）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

 


